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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要啃哪些“硬骨头”？《中国

企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

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智库

首席金融学家宏皓。他强调，经济的核心

是金融，中国企业的短板也是金融。金融

改革首先要打破金融垄断，在金融对外

开放之前先对内开放，通过金融对内开

放让中国的金融行业通过真正市场化的

竞争成长起来。

金融改革的
“硬骨头”有两块

《中国企业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

报对金融改革只提到“完善金融市场体

系”，其后公布的《决定》却进一步提出，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

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

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什

么前者对具体的改革措施不谈而后者的

具体又出乎普遍预料？

宏皓：在《决定》中提到了“发展普惠

金融”，“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银

行”，“加快利率市场化”这些大家最关注

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公报还是决定都是

一个大方向目标的总框架，可谓勾勒出

“金融改革蓝图”。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最引人注目，此次由“探索”变为“允许”，

一词之差凸显金融改革的决心。

金融市场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讲，

市场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7月，央行全
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存款利率上限的

放开也是时间的问题。7月 5日，国务院
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被业界称为“金

融国十条”，标志着金融改革进入了深水

区。

《中国企业报》：中国目前的短板是

金融，政府的短板是金融，中国企业的短

板也是金融，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金融改

革到底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

宏皓：现在金融改革的“硬骨头”，在

我看来是影子银行为主导的民间金融以

及互联网金融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冲击。

余额宝 3000万用户和 1000亿元规模已
成事实，民间金融的兴起在这几年日新

月异，对这些走在法律边缘地带的“搅局

者”的规范管理是接下去很长时间里金

融改革要啃的硬骨头，不是说要全部管

制起来，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法规去

引导，避免对金融市场的发展造成严重

的影响。

对于民间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要合理

引导。例如：众筹本来是非常好的一种民

间金融形式，但是我国在法律上没有将

众筹与非法集资明确区别开来，所以在

中国法律体系完善之前，众筹融资的金

融属性很难有所体现。

另外，P2P 平台在法律和监管还真
空的情况下，可以开展行业自律。成立一

个小贷联盟下的 P2P专业委员会，对行
业进行自律。如果被行业普遍接受，就可

以成为行业标准。

对于民间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可以成

立专业的协会联盟来统一引导规范化民

间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引导民间金融阳

光化合法化，将民间金融的力量用来推

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让“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的

提法在接下去的金融改革中的步伐应该

加快，在充分释放民间资本的流动性的

同时，又对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逼着金融机构去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金融机构通过

金融创新在全国各地去培育经济增长

点。

金融对外开放前
先对内开放

《中国企业报》：“摸着石头过河”曾

给了我们实践勇气，如今的金融改革是

否更需要顶层设计？在出台的一系列改

革举措中，金融改革占了什么样的地

位？

宏皓：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强大，我

们进入了“战略先行”的时代，必须有明

确的思想引领，然后才可能确定相对准

确的顶层设计。目前影响国内经济的有

两种思潮。1.0版本的思潮在二战后出
现，强调市场失灵，信奉国家主导 ,国家
资本主义。2.0版本强调市场化，一切经
济发展要素交给市场, 先对内向人民开
放，再对外开放。

“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是市场化，是

市场经济，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市场经济

条件下，是金融机构引导经济发展，金融

机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后，通过市场

化来获取利润。三中全会倡导市场经济，

培育一大批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就成为重

中之重。

《中国企业报》：您如何看待上海自

贸区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

宏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

提及了“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说明中

央极其期待上海自贸区能成功运营并有

复制成功经验发展的决心。几千家外资

银行虽然在上海自贸区，但这些银行的

金融服务不会限制在上海，他们的金融

服务一定会随着货物运到哪里，金融服

务就会跟到哪里；这样一来就能逼着我

国的银行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所

以，上海自贸区会推动我国银行业的金

融创新。但作为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还

未满 3个月，还很难将上海自贸区作为
成功的范本推广至全国实施，如果经过

半年到一年的运行，上海自贸区能够在

全国起到示范效应，那全国会陆续再放

开其他地区的自贸区，接下来就会因地

制宜地陆续公布各地的金融改革目标

和细节措施，现在我们很期待上海自贸

区能吹起金融改革正式序幕拉开的响

亮号角。

金融改革：市场化步伐正加速
本报记者 蒋皓

11 月 14 日，银监会发布主席令，修订完善
《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其中对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中资

商业银行发起人，列出准入及不准入的诸多条

款，这意味着，民营银行的设立办法基本框架落

实。

《办法》是对 2006 年版中的中资银行设立
办法的修订。银监会于 8 月 9 日发布《办法》的
征求意见稿，在关于非金融机构设立银行的条

款中，《办法》与征求意见稿内容一致，并无变

动。

自 7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后，各地积极申办民
营银行，对此据接近监管层人士透露，民营银行

要求是区域性银行，不能在全国跨省开网点；也

不存在给各地名额一说。

根据《办法》，非金融机构发起设立银行的

条款存在两处变动，其一是由“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注册”变为“依法设立”；其二针对入股

资金，由“来源真实合法”变为“自有资金，不得

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对于不得设立银行的条件，《办法》新

增了“代他人持有中资商业银行股权”一条，社

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由

于早期设立的银行的股权存在诸多问题，此条

让银行的股权结构更为清晰。

此外，修订后的《办法》明确了中资商业银

行信息科技监管的有关内容。进一步明晰了“建

立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具备保

障信息系统有效安全运行的技术与措施”等行

政许可标准要求。

《办法》还取消了关于银行在一个城市一次

只能申请设立 1 个支行的限制性规定，支持风
险管理能力强的中资商业银行通过新设分支机

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优化区域金融服务

布局。

银监会表示，此次修订对现有行政许可项

目的实施必要性、权限设置合理性、监管工作有

效性进行了充分评估，就可予取消和下放事项

逐条梳理，进一步完善优化了行政许可审查、批

准的条件和标准。 （新文）

银监会：
民营银行设立框架落实

由“探索”变“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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